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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3 月 14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

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董事会。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朱钰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电动汽车换电业务发展规划的议案》； 

根据国家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需求变化，公司制定了电动汽车换电业

务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公司将在稳健发展清洁能源及热电联产业务的同时，继

续从能源生产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型，重点聚焦绿色出行生态，打造领先的移动能

源服务商。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电动汽车换电业务发展规划》。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议

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结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拟变更公司经

营范围。 



 

  

公司原经营范围：电力项目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技术咨询；利用自

有资金对清洁能源、电力行业进行投资；电力工程的设计、施工、运营、维护；

能源信息智能化服务；能源技术的科技研发和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能源大

数据服务；能源行业运营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不含投资咨询）；电力设备与配

件的销售、咨询、技术服务；煤炭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拟变更经营范围：“电力项目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技术咨询；利用

自有资金对清洁能源、电力行业进行投资；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备及系统集成，

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服务；储能设备及系统集成，储能电站投资，

建设及运营；电力工程的设计、施工、运营、维护；能源信息智能化服务；能源

技术的科技研发和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能源大数据服务；能源行业运营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不含投资咨询）；电力设备与配件的销售、咨询、技术服务；

煤炭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变更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最终核定为准。 

鉴于公司拟变更经营范围，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年修

订）》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根据工商登记机关要求修改经营范围，并办

理工商变更经营范围和工商备案公司章程有关事宜。 

为降低会议成本，提高会议决策效率，董事会同意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

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的通知另行发布。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

告》。 

《公司章程修正案》（2021 年 3 月修订）、《公司章程》（2021 年 3 月修订）

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

议案》； 

为响应国家加快碳中和和新基建的号召，以大湾区、长三角、西南地区、中

原地区四地作为重点布局和深耕区域，打造辐射全国的移动能源服务领军企业，



 

  

助力新一代智慧移动能源生态建设，本着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原则，经友好协

商，公司拟与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将以充换

电站一体化解决方案、充换电站运营及能源服务、电池梯次利用等产业为核心业

务，中金资本为公司提供全方面金融服务，共同打造高效、经济、绿色的出行生

态，助力公司成为全球领先的移动能源服务商。 

董事会同意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事项，并授权经营层负责办理本次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拟与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的公告》。 

4、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议案》。 

为适应东台市城市发展规划，同时满足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工业企业供热用

能需求，保障东台市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拟对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东台苏中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现有机组整体征收拆

迁，并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异地投资新建燃煤背压热电

联产项目。经与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协商，双方就东台热电现有机组

征收安置事宜于近日签署了《东台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本

次征收补偿金额为人民币 34,990 万元。 

董事会同意本次房屋征收补偿事项，并授权经营层负责办理本次房屋征收补

偿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子公司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公

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2 日 


